
解釋字號 釋字第63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6年07⽉20⽇

解釋爭點 88年7⽉14⽇制定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2項規定違
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⼆條規定：「⼈⺠有秘密通訊之⾃由。」旨在確保

⼈⺠就通訊之有無、對象、時間、⽅式及內容等事項，有不受國

家及他⼈任意侵擾之權利。國家採取限制⼿段時，除應有法律依

據外，限制之要件應具體、明確，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，所踐⾏

之程序並應合理、正當，⽅符憲法保護⼈⺠秘密通訊⾃由之意

旨。中華⺠國八⼗八年七⽉⼗四⽇制定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

第五條第⼆項規定：「前項通訊監察書，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

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核發」，未要求通訊監察書原則上應由客

觀、獨立⾏使職權之法官核發，⽽使職司犯罪偵查之檢察官與司

法警察機關，同時負責通訊監察書之聲請與核發，難謂為合理、

正當之程序規範，⽽與憲法第⼗⼆條保障⼈⺠秘密通訊⾃由之意

旨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⾄遲於九⼗六年七⽉⼗⼀⽇修

正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施⾏之⽇失其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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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⼈⺠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

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⽣有牴

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，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

五條第⼀項第⼆款定有明文。查本件據以聲請之確定終局判決係

以監聽取得之證據作為不利於聲請⼈判決證據之⼀，⽽監聽合法

與否，係依八⼗八年七⽉⼗四⽇制定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

（以下簡稱通保法）第五條之規定定之，故該規定亦屬上述判決

所適⽤之法律，本院⾃得依⾸開規定受理解釋。

　　憲法第⼗⼆條規定：「⼈⺠有秘密通訊之⾃由。」旨在確保

⼈⺠就通訊之有無、對象、時間、⽅式及內容等事項，有不受國

家及他⼈任意侵擾之權利。此項秘密通訊⾃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

之具體態樣之⼀，為維護⼈性尊嚴、個⼈主體性及⼈格發展之完

整，並為保障個⼈⽣活私密領域免於國家、他⼈侵擾及維護個⼈

資料之⾃主控制，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（本院釋字第六０三號

解釋參照），憲法第⼗⼆條特予明定。國家若採取限制⼿段，除

應有法律依據外，限制之要件應具體、明確，不得逾越必要之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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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，所踐⾏之程序並應合理、正當，⽅符憲法保障⼈⺠基本權利

之意旨。

　　通保法係國家為衡酌「保障⼈⺠秘密通訊⾃由不受非法侵

害」及「確保國家安全、維護社會秩序」之利益衝突，所制定之

法律（通保法第⼀條參照）。依其規定，國家僅在為確保國家安

全及維護社會秩序所必要，於符合法定之實體及程序要件之情形

下，始得核發通訊監察書，對⼈⺠之秘密通訊為監察（通保法第

⼆條、第五條及第七條參照）。通保法第五條第⼀項規定：「有

事實⾜認被告或犯罪嫌疑⼈有下列各款罪嫌之⼀，並危害國家安

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⼤，⽽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

關，且不能或難以其他⽅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，得發通訊監察

書」，此為國家限制⼈⺠秘密通訊⾃由之法律依據，其要件尚稱

具體、明確。國家基於犯罪偵查之⽬的，對被告或犯罪嫌疑⼈進

⾏通訊監察，乃是以監控與過濾受監察⼈通訊內容之⽅式，蒐集

對其有關之紀錄，並將該紀錄予以查扣，作為犯罪與否認定之證

據，屬於刑事訴訟上強制處分之⼀種。惟通訊監察係以未告知受

監察⼈、未取得其同意且未給予防禦機會之⽅式，限制受監察⼈

之秘密通訊⾃由，具有在特定期間內持續實施之特性，故侵害⼈

⺠基本權之時間較⻑，亦不受有形空間之限制；受監察⼈在通訊

監察執⾏時，通常無從得知其基本權已遭侵害，致其無從⾏使刑

事訴訟法所賦予之各種防禦權（如保持緘默、委任律師、不為不

利於⼰之陳述等）；且通訊監察之執⾏，除通訊監察書上所載受

監察⼈外，可能同時侵害無辜第三⼈之秘密通訊⾃由，與刑事訴

訟上之搜索、扣押相較，對⼈⺠基本權利之侵害尤有過之。

　　鑒於通訊監察侵害⼈⺠基本權之程度強烈、範圍廣泛，並考

量國家執⾏通訊監察等各種強制處分時，為達成其強制處分之⽬

的，被處分⼈事前防禦以避免遭強制處分之權利常遭剝奪。為制

衡偵查機關之強制處分措施，以防免不必要之侵害，並兼顧強制

處分⽬的之達成，則經由獨立、客觀⾏使職權之審判機關之事前

審查，乃為保護⼈⺠秘密通訊⾃由之必要⽅法。是檢察官或司法

警察機關為犯罪偵查⽬的，⽽有監察⼈⺠秘密通訊之需要時，原

則上應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，⽅符憲法上正當程序之

要求。系爭通保法第五條第⼆項未設此項規定，使職司犯罪偵查

之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，同時負責通訊監察書之聲請與核發，

未設適當之機關間權⼒制衡機制，以防免憲法保障⼈⺠秘密通訊

⾃由遭受不必要侵害，⾃難謂為合理、正當之程序規範，⽽與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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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⼗⼆條保障⼈⺠秘密通訊⾃由之意旨不符，應⾃本解釋公布

之⽇起，⾄遲於九⼗六年七⽉⼗⼀⽇修正公布之通保法第五條施

⾏之⽇失其效⼒。另因通訊監察對⼈⺠之秘密通訊⾃由影響甚

鉅，核發權⼈於核發通訊監察書時，應嚴格審查通保法第五條第

⼀項所定要件；倘確有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必要時，亦應謹守最⼩

侵害原則，明確指⽰得為通訊監察之期間、對象、⽅式等事項，

且隨時監督通訊監察之執⾏情形，⾃不待⾔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余雪明　廖義男　徐璧湖　彭鳳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⼦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 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31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王○群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2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

88年7⽉14⽇制定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條
(88.07.14)

88年7⽉14⽇制定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條
(88.07.14)

88年7⽉14⽇制定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
(88.07.14)

88年7⽉14⽇制定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7條
(88.07.14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(82.02.03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    聲請⼈為警局資訊室警員，於90年間接獲不明女⼦Ａ以⾏動

電話撥接⾄其使⽤之⾏動電話，要求協助查詢⼀⾼姓女⼦之個⼈

資料。嗣聲請⼈經由其使⽤之電腦，向內政部警政署連線查獲相

關資料，並告知Ａ女⼦。

        上述⾏為因檢察官核准通訊監察書後，對聲請⼈使⽤之⾏動

電話為通信監察，⽽得知洩密等情，並函請內政部警政署調取聲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558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5574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2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0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2821&ldate=1999071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2821&ldate=1999071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2821&ldate=1999071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2821&ldate=1999071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9&ldate=19930203&lser=001


請⼈查詢之紀錄⽽查獲。台灣⾼等法院92年度上訴字第882號刑

事判決乃以監聽譯文為證據，認定聲請⼈構成刑法第132條第1

項之洩密罪。

        聲請⼈主張：(1)通訊監察書應⼀律由法官核發，通訊保障及

監察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5條第2項有關通訊監察書於偵查中由

檢察官核發之規定違憲；(2)本件通訊監察書係以槍砲等重罪名義

核發，系爭判決卻將監聽不屬本法第5條第1項各款所列重罪⽽取

得之譯文，作為認定聲請⼈有罪之證據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聲

請解釋憲法。




